关于实施《川江滚装船检验补充规定（2001）》的通知
海法规字[2001]208号    2001年4月11日
各直属海事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局、委、办），中国船级社：

《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1999）》的《川江滚装船检验补充规定（2001）》按规定程序业经批准，现予以公布，自2001年5月1日起施行。在该日期及以后新建或新改建的川江滚装船，必须符合本《川江滚装船检验补充规定（2001）》的要求。

请有关单位接到本通知后，及时转发有关航运单位、船厂、设计院和船舶检验机构。

附件：川江滚装船检验补充规定（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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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川江滚装船检验补充规定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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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通    则

1.1   目的

1.1.1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有关法律、法令、条例及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以下简称本局）《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1999）》（以下简称《规则》）、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钢质内河船舶入级与建造规范（1996）》（以下简称《规范》）的有关规定，保障内河船舶及人命、财产安全，防止内河水域污染，制定《川江滚装船检验补充规定（2001）》（以下简称本补充规定）。

1.2   适用范围

1.2.1  本补充规定适用于航行川江（重庆与宜昌之间的水域）、载运在油箱内备有自用燃料、且闪点大于60℃（闭杯试验）的机动车辆及特殊人员的自航滚装船。

1.2.2  滚装船不得载运：

（1）在油箱内备有自用燃料且闪点小于60℃（闭杯试验）的机动车辆；

（2）装载危险品的机动车辆；

（3）装载散装油类及石油产品的机动车辆；

（4）除特殊人员以外乘客的机动车辆包括客车、轿车等；

（5）除特殊人员以外的乘客。

1.2.3  本补充规定所指滚装船不包括汽车渡船。

1.2.4  除特别指明外，建造及改建或改装的载运特殊人员不超过12人的滚装船应满足《规则》及《规范》的滚装船的有关要求；载运特殊人员超过12人的滚装船应满足《规则》及《规范》的客船和滚装船的有关要求。

1.2.5  本补充规定未作规定者，应符合《规则》和《规范》的适用要求。

1.3   生效

1.3.1  本补充规定生效之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相似建造阶段的新建造滚装船、改造或改装的滚装船应满足本补充规定的要求。

1.4   定义

1.4.1  特殊人员——系指司机及随车工作人员，但每车不超过2名特殊人员（含司机）。就本补充规定而言，《规则》、《规范》及本补充规定中凡指“乘客”一词之处，均应理解为“特殊人员”。
第2章  检验和发证

2.1  新建滚装船应按《规则》第1篇中新船的初次检验进行。并还应提交载车甲板系固点布置图及车辆系固装置强度计算书一式三份供经本局认可的验船机构（以下简称验船机构）审批。车辆跳板应按本局《起重设备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规定进行图纸与资料的审批、检验及试验。

2.2  改建或改装的滚装船，其改建或改装及其相关部分的图纸资料应提交验船机构批准，改建或改装检验应按《规则》第1篇中新船的初次检验进行；其余部分的图纸资料应经验船机构审核，检验应根据相应船龄按《规则》第1篇中的现有船舶的初次检验进行。

2.3  法定检验合格后应签发下列证书：

（1）内河船舶适航证书

（2）内河船舶吨位证书

（3）内河船舶载重线证书

（4）内河船舶防止油污证书

（5）免除证书（如适用时）

注：在适航证书上应注明核定载运特殊人员定额。

第3章  构    造

3.1  船体结构

3.1.1  本章中，按半舱船型式新建及改建或改装的滚装船所涉及的型深D均为船长中点处沿舷侧自平板龙骨上表面量至强力甲板下表面的垂直距离。

3.1.2  按本补充规定第1章适用范围所述新建及改建或改装的滚装船应根据其船舶种类和相应的主尺度比值范围进行船体结构强度校核或计算。

3.1.3  《规范》第二篇2.6.1.1条款中“特别考虑”系指应满足破舱后一舱不沉的要求。

3.1.4  按半舱船型式新建及改建或改装的滚装船：

（1）以防撞边舱等效代替双层底时，应盖没舭部。当无明显圆舭，防撞边舱可按图3.1.4（1）或其它经验船机构认可的方式设置，防撞边舱沿船长方向应根据船舶具体情况进行有效的水密分隔。

载车甲板  水密分隔  首防撞舱壁
平行中体延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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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载车甲板平面≮760mm   沿载车甲板平面≮760mm
图3.1.4（1）
（2）强力甲板在开口处每侧的剩余宽度和厚度应满足《规范》第二篇8.4.4.2的要求，否则应进行相关的强度计算。
（3）若载车甲板低于0.4D，则不能视为半舱船。此时，《规范》第二篇8.4.4.1的规定已不适用，而应进行总纵强度直接计算。
3.1.4  船舶车辆跳板就向上收起，且与水平面的夹角应不小于30°。

3.2   轮机装置

3.2.1  甲板排水管系

3.2.1.1  载车处所应设置足够数量且孔径适当的排水孔,以便迅速有效地排除由于下雨、消防及上浪造成的积水。载车处所排水口的位置，应符合《规则》第3篇2.3.3.3的有关规定。

3.2.2  主机
3.2.2.1  船舶应设置双主机，并应符合《规则》第3篇2.1.16的有关规定。

3.2.3  燃油管系

3.2.3.1  应符合《规则》第3篇2.3.11.8和2.3.11.9的规定，并不作主机总功率的限制。

3.2.4  锚机

3.2.4.1  船舶应设置电动锚机，并应符合《规则》第3篇2.8.2的规定。

3.3  电气设备

3.3.1  配电系统

3.3.1.1  配电系统应符合《规范》第四篇2.1.1的有关规定。

3.3.2  应急电源

3.3.2.1  应设置蓄电池组作应急电源，并应符合《规则》第3篇3.3.2及3.3.3的有关规定。

3.3.3  甲板机械

3.3.3.1  电动锚机应符合《规则》第3篇3.4.3.1的有关规定。

3.3.4  照明

3.3.4.1  照明、可携式照明应符合《规则》第3篇3.5.1及3.5.2的有关规定。

第4章  吨位丈量

4.1  载车处所应计入船舶总容积V中。其量吨甲板以下所有围蔽处所的型容积V1按《规则》第4篇3.1.1.5半舱船计入；其型容积V4应为载车甲板面积乘以围板平均高度，若围板高度低于船宽0.1倍时，取0.1船宽进行量计，和V4为载车甲板面积乘以4.5m减去载车甲板与强力甲板的垂直距离h0，取其大者。

4.2  载运特殊人员超过12人的滚装船其计算净吨位系数K2应按半舱船和客船选取，取其大者。

第5章  载重线

5.1  车辆进出通道低于强力甲板的滚装船，应取载车甲板及其平行于强力甲板的延伸线作为干舷甲板，并按敞口船计算最小干舷。若实际干舷小于最小干舷时，计算型深按5.2计算，载车处所的舱口围板高度对干舷的修正按5.3计算。

5.2  计算型深D1计入干舷甲板与强力甲板之间的封闭容积后，取下式计算值或艏垂线处载车甲板上缘A点距基线高度的中之小者。如图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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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F——在船中处沿舷侧自平板龙骨上表面量至干舷甲板下表面的垂直距离，m；

t ——干舷甲板的板厚，m；
V1——干舷甲板与强力甲板之间，符合上层建筑要求的封闭型容积，m3；

V2——以载车甲板与防撞横舱壁的交点所作的水平线下，载车处所的型容积，m3；

AW——以载车甲板与首防撞横舱壁的交点B所作水平线的水线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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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5.3  载车处所的相当高度差HC按下式计算。当HC＞0.5时，应按《规则》第5篇4.1.5计及载车处所的舱口围板高度对干舷的修正，实际的舱口围板高度取0；当HC≤0.5时，不计及载车处所的舱口围板高度对干舷的修正。载车处所的尺寸如图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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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c——载车处所的后端壁至防撞横舱壁的水平距离,m；

bc——载车处所在船舯处的舱宽，m；

V2——同本章5.２。

图5.3
5.4  干舷甲板的露天载车甲板上的人孔或平的小舱口，应用能达到水密的坚固罩关闭，其型式应经验船机构认可。
5.5  甲板线勘划时，取甲板线上缘距基线高度为计算型深。若需要更变甲板线的位置，应对干舷作相应的修正，并在船舶载重线证书中注明。

第6章  稳    性

6.1   稳性计算

6.1.1  滚装船应满足《规则》第6篇对客船的各项要求，若载运特殊人员未超过12人时，可免除核算旅客集中一舷的稳性要求。
6.1.2  车辆的额定总重量系指车辆自重与额定载货之和。车辆单车的计算重量取额定总重量的1.1倍，重心高度取货物装至限定载货高度时对应的重心位置（车辆自重的重心位置按车辆设计手册选取，货物的重心位置取在车辆限定的载货高度的1/2处）。

6.1.3  当初始纵倾对进水角产生不利影响时，应计入纵倾变化对进水角的影响。

6.2   装载要求

6.2.1  车辆上船前船长应对所载车辆的尺度、载重量进行核查，并根据平衡配载原则确定车位布置方案。

6.2.2  车辆单车的重量不应超过其额定总重量，载货高度不应超过限定的载货高度。

6.2.3  船舶开航前，船长应检查船舶的浮态，使其尽可能保持平浮，其初始横倾角不应超过0.5deg。
第7章  消    防

7.1   舱壁及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7.1.1  载车处所与相邻机器处所的舱壁应为“A-15”级分隔的结构。载车处所与相邻的其他处所的舱壁及甲板均应为“A-0”级分隔的结构。

7.1.2  机器处所与起居处所、公共处所的舱壁及甲板，均应为“A-0”级分隔的结构。

7.2   通道

7.2.1  起居处所及公共处所通往甲板的门均应向外开启。

7.2.2  载车处所应设有纵向与横向通道，便于检查、系固与消防。若纵向排列大于2排，至少设2道纵向通道。纵向通道的宽度不少于0.7m。

7.2.2  应设有通往载车处所的通道，便于巡逻与消防。

7.3   厨房

7.3.1  应符合《规则》第7篇2.2.9.1的规定。

7.4   灭火系统

7.4.1  若机舱设置固定灭火系统（二氧化碳、压力水雾）确有困难，经验船机构同意，可采用配置大型泡沫灭火器代替固定灭火系统。

7.4.2  消防泵的排量及压头应符合《规则》第7篇表3.3.2.4对客船的规定。

7.5   报警装置

7.5.1  应在载车处所便于达到处设置2只手动报警按钮，并应防止车辆可能对其造成的损伤。手动报警按钮的设置应符合《规则》第7篇4.2.2.1的规定。

7.6   消防用品

7.6.1  消防用品的配备应符合表7.6.1的规定。

表7.6.1
	消防用品名称
	手提式

灭火器
（具）
	大型泡沫灭火器（台）
	手提式泡沫

枪或L型压

力水雾枪(套)
	气  体

灭火器（具）
	消防

水桶
（只）
	砂 箱(个)
	太平斧
(把)
	手提式防爆灯(具)
	铁扦和

铁  钩

(套)

	配置量
	载车处所1/50m2
	机 舱

(2)
	载车处所

通道处

2
	无线电室  1
	6
	每层

甲板

2
	4
	2
	2

	
	机舱2
	
	
	配电室(板) 1
	
	
	
	
	

	
	厨房2
	
	
	其他电器处所按需要配置
	
	
	
	
	

	
	每层甲板4
	
	
	
	
	
	
	
	

	
	载车处所通道处2
	
	机 舱1
	
	
	
	
	
	


注:若机舱装设二氧化碳或压力水雾固定灭火系统,可免设大型泡沫灭火器,其他消防用品可适当减少。
第8章  救生设备

8.1  特殊人员救生衣应按《规则》第8篇2.1.2.1航行J1航段第一类客船乘客总数105%配备。

8.2  救生圈按《规则》第8篇2.1.2.3配备。非全通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每层甲板配备救生圈4只。

8.3  载运特殊人员超过12人且船长在60m及以上的滚装船，若安装机动救生艇确有困难申请免除，但此时乘客总数不得超过30人，并应另配备救生圈4只，或另配备乘客总数50%的多人用救生浮具。乘客总数超过30人或船长在80m及以上的滚装船不允许免除机动救生艇设备。

第9章  无线电设备
9.1  无线电通信设备的配备

9.1.1  无线电通信设备的最低配备定额应按《规则》第9篇表2.1.1.1(2)中第二组船舶的配备定额进行配备。
第10章  航行设备
10.1  航行设备应按《规则》第10篇2.2.1.1航行J级航段或C级航区的货船配备定额要求配备，并应增加配备雷达1台。

第11章  信号设备
11.1  基本号灯应按《规则》第11篇2.2.1中自航船要求配备。

11.2  号灯应满足《规则》第11篇第二章第1节有关技术要求。

11.3  号灯安装应满足《规则》第11篇第二章第3节有关技术要求。

11.4  号型应按《规则》第11篇3.2.1其它船要求配备。

11.5  号旗应按《规则》第11篇3.2.2自航船要求配备。

第12章  防止船舶造成污染结构和设备
12.1  载车处所

12.1.1  应配备吸油材料吸附洒落在载车处所的污油。吸附污油的吸油材料应放入垃圾箱中，不得抛入水域。

第13章  乘客定额及舱室设备
13.1   载运特殊人员超过12人的滚装船其载运条件、定额标准及舱室设备配备应满足《规则》第13篇中第一类中型客船要求。

13.2  船上应设置卧席客舱，不得设置座席客舱或散席客舱。

13.3  载客处室若与机舱直接相邻，隔壁上应加装绝热覆盖物。

13.4  餐厅、食品库、行李舱、卧具舱及阅览室等可根据实际与需要设置。

13.5  应至少备有保健药箱一只。

第14章  货物系固

14.1   货物系固一般原则

14.1.1  所有货物（包括车辆）应实施有效系固，使之不危及船舶和人员的安全。

14.2   系固装置及其受力估算和强度

14.2.1  系固装置必须具有认可的证书。

14.2.2  应用适当的方法估算致使货物单元横向翻转的倾侧力矩，以确定相应的系固设施。估算方法可参照《规范》（1998）修改通报附录Ⅱ中Ⅱ.4.3对集装箱的受力进行，其中急流航段按B级航区对待。

14.2.3  系固装置的计算强度应在其最大系固负荷(MSL)基础上考虑1.5倍的安全系数予以确定,最大系固负荷由系固装置的破断强度按下表确定。

由破断强度确定MSL

	系固装置
	MSL

	卸扣、环、甲板孔、低碳钢花蓝螺丝
	50%破断强度

	纤维绳
	33%破断强度

	钢丝绳
	30%破断强度

	链
	50%破断强度


14.3 运输车

14.4 辆时的系固安排

14.3.1  船舶甲板上的系固点

（1）系固点纵向距离一船不超过2.5m，但船首和船尾部位系固点之间的距离可能比船中部系固点之间的距离小些；

（2）系固点横向距离应不小于2.8m但不大于3m，但船首和船尾部位系固点之间的距离可能比船中部系固点之间的距离小些；

（3）每个系固点的最大系固载荷（MSL）应不小于100kN，如设计的系固点服务于1根以上的绑绳（Y根绑绳），则MSL应不小于Y×100kN。

14.3.2  车辆上的系固点

（1）车辆上系固点的设计应能使车辆系固于船上，而且穿孔应仅能穿过1根绑绳。系固点与穿孔应允许绑绳能通过不同方向被系固于船舶甲板上；

（2）系固点最少数量与最低强度应符合下表，表中n为车辆每侧系固点的总数量：
	车辆总毛重GVM（t）
	车辆每侧系固点最小数量
	所装系固点长期不变形最小强度（kN）

	3.5≤GVM≤20
	2
	GVM×10×1.2/n

	20＜GVM≤30
	3
	

	30＜GVM≤40
	4
	


注:①  该表不包括半拖车牵引车辆。故应要求在车辆前安装系固点，其强度应能足够防止车辆前首的横向运动。前首牵引装置可以代替该2个系固点。

②  如果半拖车牵引车辆以外的牵引装置用于系固车辆，则不能更换或代替上述车辆每侧系固点的最少数量与强度。

（3）车辆上每个系固点应涂上清楚易见的颜色；

（4）车辆上系固点的布置应能保证用绑绳有效地限制车辆的运动；

（5）系固点应能将作用力从绑绳转移到道路车辆底盘并且绝不应该安装在保险杠或车轴上，除非系固点是专门建造而且作用力可直接转移至底盘；

（6）系固点应位于容易和安全绑扎绑绳的地方；

（7）每个系固点的穿孔内沿自由通道不应小于80mm；

（8）对上述（2）表中的规定不适合的车辆可以考虑等效或更优越的系固安排。

14.3.3  绑绳

（1）绑绳的捆扎应有一个安全入口，如绑绳松动应可能重新绷紧。如可行与需要，应在航程中定期检查绑绳，并且在需要时加以绷紧；

（2）应该用钩子或其他装置将绑绳捆扎在系固点，其设计应使钩子等保证在航程中一旦绑绳松动仍不会脱离系固点穿孔；

（3）车辆上任何一个系固点穿孔应该仅适用1根绑绳捆扎；

（4）绑绳应该仅捆扎在用于该目的的系固点上；

（5）车辆系固点上绑绳的捆扎应使绑绳同水平面与垂直平面的角度最好为30°～60°；
（6）根据船舶的特点与预期计划航次的天气状况，船长应决定每个航次所用系固点与绑绳的数量。

14.3.3  其他安全措施

（1）每辆车或车辆组合的车辆在船舶航行中应使用停车制动器可靠刹住。

（2）车辆应用木楔塞紧，以提供附加安全保证。
注：沿载车甲板平面，当平行中体延长线距机舱外壳板的距离b大于450mm时，机舱内防撞边舱可以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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